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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19-034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再 

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顿发展”）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召开了不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就不再继续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5月 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了《罗顿发展关于召开

不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9-033 号）。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于 2019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以网

络形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

的“上证 e 访谈”栏目召开。公司董事长高松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刘飞

先生，副总经理韦胜杭先生和董事会秘书林丽娟女士，主要交易对方易库易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练红女士，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韩迪先

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 1、公司曾在撤销退市风险公告中表示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较小、盈利能

力较弱，年报也提到“积极寻求建筑新材料、文旅、教育、高科技等类型企业的

产业整合机会”，请问公司在本次说明会公告之后的 1 个月后是否会进行前述整

合运作？如有，希望公司这次审慎一些，现行重组停牌制度只给了 10 个交易日，

希望公司把前期准备工作做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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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答：感谢您的建议，后续公司若有新的重组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2、2018 年 12 月 4 日，易库易进行了股权变更，李维控制的宁波德稻

出让了部分股权，导致其在标的中持股低于 51%的绝对控股地位，请问李维该次

股权转让的动机是什么？既然李维和夏军已经是一致行动人，该股权转让意义在

哪？是否在该次股权转让时李维就已经决定不在继续并购易库易？ 

    公司回答：股权转让的原因是资金紧张，需要进行一定的资产处置弥补资金

缺口。股权转让当时并未达成终止重组的一致决策。 

问题 3、公司自成立以来都是市场的僵尸企业，公司管理层接下来有什么发

展规划吗？ 

    高松董事长回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未来在充分挖掘现有业务的潜力、努

力做好自身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和改善公司现有的业务结构和盈利能力，

以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在主营业务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寻求建筑新材料、

文旅、教育、高科技等类型企业的产业整合机会，寻求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以此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问题 4、引用公司终止公告的内容“由于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及国内外资本市

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请详细说明是何重大变化导致公司决定终止并购？ 

    公司回答：由于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及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继

续实施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风险不可估。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经交易各方审慎研究，并友好协商，一致决定不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问题 5、再次引用终止公告的表述“交易各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进行

了沟通论证，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组无法达到各方预期”，请问交易各方包括谁?

如果是易库易的股东方，罗顿实际控制人李维控制的宁波德稻此前作为易库易第

一大股东，享有一票否决权，这次并购如果标的方股东一致同意终止，那就说明

李维也同意终止，是这样吗？ 

    公司回答：交易各方包括罗顿发展及易库易供应链的全体股东；继续实施或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均需交易各方一致同意。不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是经交易各方审慎研究，并友好协商而一致决定的，并签署了相关终止协议。 

    问题 6、请问长达 9个月的时间了，公司对于继续推进易库易的并购重组都



 3 

做了哪些工作？是什么时候决定终止并购的，我不认可公司所表述的在 4 月 30

日通知召开董事会以及 5月 10日召开了董事会这断时间决定终止的，4月 30日

之前一定有完整的决策过程，请详细披露 4 月 30 日之前对于是否决定终止或继

续推进该并购都做了哪些轮论证？ 

    公司回答：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持续关注易库易供应链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标的公司

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市场开拓情况。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调整等相关事宜与交易各方进行了讨论、磋商，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交易对方召开了会议讨论后，拟不再继续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 4月 30日，公司发出召开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通

知。2019年 5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并同意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易库易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泓文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深圳

泓文信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之终止协议》。 

     问题 7、公司 2018年 8月 9日审议通过了继续推进并购易库易的相关议案，

但此后在长达 9个月的时间里你们都未曾公布任何进展公告，如果确实未有进展，

那公司为何还要继续推进？上交所去年 8 月 15 日向公司下发的就继续推进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中已经明确强调让公司审慎推进重组，你们为何还要

一意孤行！？是否涉嫌欺诈投资者？ 

     公司回答：2018 年 8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等相关事宜与交易各方进行了讨论、磋商，期间公司和交易

对方就重组方案进行了多轮磋商和论证，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及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交易各方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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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进行了沟通论证，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组无法达到各方预期，

若继续推进存在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经交易各方审慎研究，并友好协商，一致决定不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问题 8、公司是否有新的重组事项方面的意愿？ 

    公司回答：您好，后续公司若有新的重组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9、公司象征性的每股分红 5 分钱，是否是为下一步增发股票做准备，

因为增发股票需要三年中现金分红一次？ 

    公司回答：您好，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相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定了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预案，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谢谢。 

    问题 10、公司目前属于传统过度竞争行业，是否通过资产重组重大事项进

入到新型高科技行业？ 

    答：感谢您的关注，未来公司若有新的重组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 

    问题 11：公司当前跟国厚资产管理公司的战略合作有什么新进展和合作方

向吗？ 

    公司回答：您好，目前暂无新进展，若有，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问题 12、重组易库易的费用是多少？怎么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吗？ 

    公司回答：您好，请参看公司 2018 年年报的会计报表附注中的管理费用明

细。 

    问题 13：是不是有新重组标的，李总不增持是为了加快重组吗? 

    公司回答：感谢您的关注，未来公司若有新的重组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 

 

公司对于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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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请投资者详见“上证 e互动”网络平

台“上证 e访谈”栏目（http://sns.sseinfo.com）。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5月 14日 


